
補助基準表單張: 個人照顧及保護輔具 
一、輔具補助基準如下：（依據身心障礙者輔具費用補助辦法第二條規定） 

（一）低收入戶：本表「最高補助金額」之全額。 

（二）中低收入戶：本表「最高補助金額」之百分之七十五。 

（三）一般戶：本表「最高補助金額」之百分之五十。 

二、本表之「補助項目」前加註「※」者，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、一般戶均

可接受「最高補助金額」之全額補助。 
 

分類 項次 補助項目 
最高補助金額 

(元) 

最低使 

用年限 

評估 

人員 補助相關規定 

個人照顧 

及保護 

一

三

四 

頭護具 六○○ 二 
不須

評估 

補助對象：須符合下列條件之一

一、智能障礙者。 

二、具智能障礙之多重障礙者。 

三、張力低、平衡差或常發生癲癇之障礙者。 

個人照顧 

及保護 

一

三

五 

馬桶增高

器、便盆

椅或沐浴 

椅 

一,二○○ 三 
不須

評估 

補助對象：須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

一、肢體障礙者。 

二、重度以上失智症者。 

三、具上述任一種障礙類別之多重障礙者。 

 

 

補助基準表單張: 居家生活輔具 

分類 項次 補助項目 
最高補助金額 

(元) 

最低使 

用年限 

評估 

人員 
補助相關規

定 

個人照顧 

及保護 

一

三

八 

衣著用 

輔具 
五○○ 三 

不須

評估 
一、補助對象：身心障礙者。 

二、規格或功能規範： 

(一)衣著用輔具：指可協助衣著之穿衣桿、

穿鞋器、襪輔助器、長柄取物鉗等相關

項目。 

(二)飲食用輔具：指可協助飲食之特殊刀、

叉、湯匙、筷子、杯盤、防滑墊等相關

項目。 

(三)居家用生活輔具：指有助於居家活動之

特殊門把、烹調用具、開瓶罐器、特製

開關等相關項目。 

三、其他規定： 

(一)上列各類補助金額為單次補助額度上限。 

(二)限居家使用。 

居家生活 

一

三

九 

飲食用 

輔具 
五○○ 三 

不須

評估 

居家生活 
一 

四 
○ 

居家用 

生活輔具 
五○○ 三 

不須

評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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